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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的编制思路

近年，大气污染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涉及大气污染的公益诉

讼、民事纠纷不断增加。2016年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

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振华

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 2198.36万元，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

修复，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一案件是我国首例大气污染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该案采用了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大气污染损害鉴定，鉴定意见

全部被法院采信。此后大气污染类案件成为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

而虚拟治理成本法也因为计算思路清晰，数据需求简单，在大气环境损害评估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技术标准，已有技术文

件中仅对虚拟治理成本法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选用方法不

同造成结果争议较大的问题。目前大气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以因果关系明确、损害数额较低的小型简单案件为主，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

用范围，对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技术需求强烈。因此本标准在原有虚拟治理成本

法技术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参数计算和选取的具体方法，旨在规范虚拟

治理成本法在大气污染损害鉴定中的使用，提高鉴定评估的科学性，降低虚拟治

理成本法计算结果的争议。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版）》（环办〔2014〕90号）、《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关

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环办政法函〔2017〕1488号）

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使用条件、参数取值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本标准在上述技术

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基于大气污染损害的特点，对大气污染

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了完善，包括：细化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景；

增加污染物识别关键环节；针对污染源类型和数据可得性提出了污染物数量核定

和单位治理成本计算的推荐方法；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危险性、周边敏感性、持

续时间和受纳环境属性提出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生态环境损害系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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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保持虚拟治理成本法较低数据需求的同时，有效降低了由于参数取值缺少

明确计算方法而导致的争议，可以更为科学、全面地对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

化。

2 现有虚拟治理成本法相关规定

（1）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 版）

201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版）》。

该文件中提出“如果无法得到实际修复工程费用，本《方法》推荐采用虚拟治理

成本法和/或修复费用法计算，并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

乘以 1.5-10以及 1.0-2.5的倍数作为这部分费用的上、下限值”。此外，该文件

还规定了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方法以及不同环境功能区类型采用虚拟治理成

本计算环境损害数额的系数，形成了我国环境损害评估简化评估方法的雏形。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

2014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

方法》（环办〔2014〕118号）。该文件以附录形式（附录 F）明确了虚拟治理

成本的定义和方法，并明确了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原则。

该附录基本沿用了《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版）》中的相关方法

和表述。此外，该文件明确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损害可以作为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

（3）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 版）

2014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II版）》（环

办〔2014〕90号）。该文件在附录 A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提及虚拟治理

成本，首次明确了虚拟治理成本的适用情形，“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

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

复评价指标的情形”。具体的计算方法则直接引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

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的相关规定。

（4）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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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虚拟治理成本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适用范围不明确、计算依据不充

分、计算数额难统一等问题，2017年 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虚拟治理

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和不适用的

情形、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的确定

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5个部分，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

3.1 适用范围

虚拟治理成本法一般适用于具有明确的污染物排放事实，但因环境监测不完

整、损害调查不及时等原因导致损害事实不明确，或不能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

生态环境损害或恢复工程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的情况。由于污染扩散快，大气污

染一般不能通过修复/恢复工程恢复至受损前的状态，实践中也经常存在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费用远远大于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情况。因此，虚拟治理成本法非常

适用于大气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结合大气污染的特点，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确定为“污染物排放的事实明确，认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合理的成本确定

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形。”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 9项规范性技术文件。其中引用了 GB 30000.18-GB30000.21、

GB 30000.27 中 4.1 分类要素、4.2 物质的分类标准和 4.3 混合物的分类标准等

技术规定。此外，本标准还引用同时拟修订为国家标准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

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以及生态环境部发技术文件《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和《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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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环发〔2014〕118号）关于虚拟治

理成本法的相关技术规定。

3.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 3个术语及其定义，分别是单位治理成本、污染物数量和调整

系数。

（1）单位治理成本

本标准在《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对于单位治理

成本的定义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单位治理成本不包括废物

综合利用产生的效益。由于大气污染物的产生环节主要为工业生产或废水和固体

废物的处理处置。污染物可能以废气、粉尘、烟尘等形式排放进入大气环境。单

位治理成本一般为治理特征污染物的单位成本，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使用固

体废物的治理成本。实际大气污染物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中间产出，如果其通过

综合利用可能产生效益，此部分效益不可计入单位治理成本。

（2）污染物数量

本标准提出的污染物数量涵盖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量、大气污染物超总量排

放量和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量等，其具体意义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

确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一般以污染物质量表征。对于特定大气污染物，如

果有排放标准，则污染物数量为超标或超总量部分；如果无排放标准，污染物数

量则为排放总量。需要注意的是，污染物数量一般为特征大气污染物的数量，但

对一些特殊情况，污染物数量也有可能为进入大气环境的固体废物的体积或质量。

（3）调整系数

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一般小于污染造成的实际损害价值。为了保证虚拟治

理成本法的评估结果尽可能接近实际损害价值，从而引入了调整系数，用以调整

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结果。生态环境损害调整系数的确定须综合考虑大气污染

物危害性、周边受体敏感性、污染持续时间和受纳环境属性四个影响因素，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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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上述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系数设定。其中污染物危害性系数主要反映大

气污染物的理化和毒性特点；受体敏感系数反映大气污染对周边人群、动物、农

作物等敏感受体的潜在影响；持续时间系数反映大气污染物排放持续时间的影响

作用；环境功能系数反映大气污染物扩散至不同区域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本标准

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调整系数旨在调整大气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

价值间的差距，反映大气污染物对于周边人群健康和空气质量的综合影响。

3.4 工作程序

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损害评估主要包括 5个步骤：方法适用性分析、

确定污染物数量、确定单位治理成本、确定调整系数、计算大气生态环境损害数

额。其中方法适用情形分析是评估工作的起点，使用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时，

须获取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所属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规律、排放去向、排放

地点、排放量等具体信息，通过工艺分析、工况分析识别特征污染物。污染物数

量核定是对违规排放进入大气环境的污染物量的计算。单位治理成本核定是通过

相关调查、统计方法量化治理或减排单位大气污染物所发生的费用。调整系数由

大气污染物危险性系数、受体敏感系数、持续时间系数以及环境功能系数共同确

定的无量纲系数，反应大气污染物对于周边区域的综合影响。

3.5 评估方法

本标准建立了适用于大气污染损害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基本计算框架，并根据

现实中不同大气污染损害情形规定了计算方法。

3.5.1 污染物数量核定

在 2017年发布的《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提

出了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思路，但并未对具体的计算方法做出规定。本标准结合

以往案例的实践经验，根据大气排放源类型、监测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提出了实

测浓度法、物料平衡法、里程能耗法 3种计算方法。

（1）实测浓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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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浓度法主要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其基本思路是基于

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计算大气污染物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数量，监测数据主要包括

连续的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监督性监测数据。本标准分别针

对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污染物超总量排放两种情形提出了对应的大气污染物数量

计算公式。在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形的污染物数量计算中，由于监测数据中主要以

大气污染物的折算浓度判定大气污染物是否超标，因此引入了基于折算浓度的大

气污染物超标比例系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气污染物的实测浓度和废气流量进

行大气污染物数量的计算。污染物超总量排放情形的主要考虑大气污染物的实际

排放数量与排污许可证核定的大气污染物数量之差。本标准建议监测数据的时间

尺度应选用小时数据以提高计算的准确性。

（2）物料衡算法

在实际的大气污染损害鉴定实践中，部分案例由于缺乏监测数据，无法使用

实测浓度法进行大气污染物数量核算。因此，本标准基于过往实践经验和相关领

域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物料衡算的大气污染物数量计算方法。物料衡算法主要

适用于缺少监测数据的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超总量排放情形，其基本思路是依

据质量守恒定律，根据原料、产品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定量转化关系计算大气污

染物数量。在具体计算中，物料衡算法利用活动水平、大气污染物产污系数、治

理技术对大气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计算大气污染物的总排放量。其中活动水平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原料消耗量或产品产生量，而大气污染物产污系数、治理技术

对大气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取值可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以及经过同行评审的产排

污核算系数研究结果或实际调查数据确定。

（3）里程能耗法

里程能耗法主要适用于移动源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量核定，其基本思路是根

据大气污染物移动源行驶里程和污染物排放浓度计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体计

算中，需要获得涉及超标排放的移动源总行驶里程和移动源尾气中大气污染物单

位里程排放量两个关键参数。其中涉及超标排放的移动源总行驶里程应基于单个

移动源的行驶里程的累加计算获得，单个移动源的行驶里程应优先选用实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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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确定。移动源尾气中大气污染物单位里程排放量应基于实际路测或者实验

得到。

3.5.2 单位治理成本确定

单位治理成本是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过程中的核心参数，在 2017年发布的

《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提出了收费标准法、实际

调查法和成本函数三种方法，并建议优先选择收费标准法。然而，从近年的案例

实践情况来看，环境治理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各地区污染处置收费不再

简单地依据收费标准，而是更多地考虑废物的性质以及市场情况确定，收费标准

的应用范围在逐渐降低。另一方面，收费标准本身包括了污染治理单位的利润，

不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治理成本”的概念。上述两方面原因，导致案例实践中

以收费标准作为污染物单位处理成本的确定方法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标准制

定过程中，在综合考虑专家意见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删除了争议较大、证据选择

范围依据不够明确的收费标准法，保留了实际调查法和成本函数法。

（1）实际调查法

实际调查法的原则性要求与《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

明》基本一致。采用实际调查法确定单位治理成本时，实践中经常遇到难以获取

相同或临近地区、相同或相近生产工艺、产品类型、生产规模、治理工艺企业的

单位治理成本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考虑相同或相近生产规模、处理工

艺的企业的大气污染物处理成本，其次考虑所在地区等影响因素。同时，为了降

低不同企业间的个体差异，本标准规定对参考企业进行调查时，原则上不能少于

3家，且调查企业的相关数据应为近 5年数据。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本标准将调

查企业的单位治理成本分为了固定成本和运行成本两个部分，其中固定成本的计

算考虑了物价水平的变化和设备的折旧影响，因此计算公式中引入了价格指数和

折旧系数。而运行成本的计算，主要考虑人员、耗材的投入，是相关费用单价和

运行时间的函数。

（2）成本函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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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函数法的原则性要求与《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

明》基本一致。成本函数法的使用前提是具有足够大的调查样本量，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成本函数。本标准建议成本函数法中必要的变量应包括地区、行业和污染

治理工艺，此外可根据具体案例需求和调查数据包含信息情况进行变量的设计。

在使用成本函数法时应引入价格指数，以反映调查成本和当前成本之前的变化。

3.5.3 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综合考虑了污染物危险性、受体敏感程度、持续时间、环境功能属

性等因素，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推荐性取值，并对其意义进行了阐释。本标准在

制定过程中，一方面考虑了虚拟治理成本法和详细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评估结

果的一致性，同时考虑了与前期发布的《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

法的说明》中敏感系数的衔接性和一致性。《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

算方法的说明》中环境空气功能敏感系数范围为 3-5，但涉及有毒有害气体的，

最高可上浮至 20。本标准中，生态环境损害系数取值范围确定为 3.5-8.4，对系

数的取值进行了细化，避免了极端状态下出现系数过高的情况。

（1）污染物危害系数

污染物的危害性分类参考了《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30000）系列标

准中，与呼吸和吸入暴露危害性有关的吸入危害、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皮肤腐

蚀刺激、呼吸道或皮肤致敏、急性毒性分类标准。尽管 GB30000系列标准为化

学品有关标准，但化学品或污染物危害性评估考虑的均为化学物质性质，评估方

法一致，且 GB30000中对于混合物的危害性分级方法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同样适用于大气污染物。污染物危害性未考虑污染物的生态效应和慢性毒性，主

要由于实践过程中大气污染造成的动、植物损害和慢性健康效应一般可根据实际

损害程度进行修复、量化和赔偿，不适用于虚拟治理评估法的计算。表 5-1，根

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中的分类标准，分为 1、1.25、1.5、1.75、2共计 5

个危险性系数。表 5-2筛选目前我国工业行业排放标准中常见的大气污染物，根

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的分类标准，直接给出了危害系数取值，便于使用

者在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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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体敏感系数

为了反映大气污染对周边人群、动物、农作物等的潜在影响，本标准引入了

受体敏感系数，用以调整不同敏感区域分布情况下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结果。受体

敏感系数的确定，主要考虑大气污染源与下风向区域中人群集聚地、自然保护区、

农作物生长区等敏感区域距离。本标准参考以往案例中污染源距离周边敏感受体

的距离与造成损害之前的关系，确定了敏感受体距离大气污染源 1公里以内、1

至 5公里、5公里以上三个距离范围，并分别对应设定了 1.5、1.2、1的系数取

值。对于大气污染源周边分布有多个敏感受体的情况，系数取值按照最近敏感受

体的距离选取。

（3）持续时间系数

大气污染的持续时间与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存在直接关系，为了反映大气

污染持续时间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本标准引入了持续时间系数，用以调整各类

型污染物在不同持续时间条件下的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结果。对于相同持续时间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是造成环境损害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持续时

间系数的确定应同时考虑大气污染物危害系数、污染物浓度平均超标倍数和持续

时间三个因素。本标准根据大气污染物危害系数将持续时间系数的选取分为了两

个危险性选择区间，对于危害性相对较低的大气污染物，如 PM2.5等常规污染物

持续时间以天计算，并根据过往案例的实际情况划定了小于 30 天、30 天至 90

天、90天以上三个持续时间范围；而对于苯系物等危险性较高的大气污染物，

则持续时间以小时计算，并根据过往案例的实际情况划定了小于 12小时、12至

24小时、大于 24小时三个持续时间范围。而确定持续时间系数时要同时考虑大

气污染物的超标倍数，超标倍数根据现行的行业或综合类排放标准、污染控制标

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限值定，大气污染物的超标倍数划定了小于 3倍、3至 10

倍、大于 10倍三个档位。

（4）环境功能系数

环境功能系数反映大气污染物扩散至不同区域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根据大气

环境功能区确定。大气环境功能区类型以现状功能区为准，当环境功能区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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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考相关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征求意见稿)中的规定，I类大气环境区为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II 类大气环境区为居住区、商业

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本标准中的环境功能系数与《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办法》和《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

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规定的环境功能敏感系数具有一定相似性，但由于本标准

更为全面地将污染物危害性、周边敏感性和持续时间等因素纳入虚拟治理成本计

算过程中，因此本标准中的环境功能系数的取值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

环境损害评估办法》和《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规

定的环境功能敏感系数基础上做出了调整，对应 I类大气环境区、II 类大气环境

区的环境功能系数分别设定为 2.5和 1.5。

4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

动大气环境损害赔偿与司法实践向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为了保证本标准的实施，建议加大对标准的宣传，扩大标准的影响力，

促进标准在科研、司法实践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为生态环境行政管理、环境损

害司法审判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本标准是第一次以标准的形式发布，建议及时

总结存在的问题并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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